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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动力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海新动力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新动力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动力新科” 或“公司” ）于近期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

一部下发的《关于上海新动力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上证公函【2025】0730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高度重视，积极组织全资子公司上汽红岩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上汽红岩）和有关中介机构共同对《问询函》所述问题进行逐项落实并回复。 现对《问询函》所述问题回复公告如下：

一、关于强调事项段

公司 2024�年被出具带有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强调事项段显示，公司之全资子公司上汽红岩汽车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汽红岩）2024�年发生大额亏损，目前已资不抵债，作为被告涉及多项未决诉讼，多项资产和银行账

户被冻结。

1、关于未决诉讼。 年报显示，2024�年上汽红岩因买卖合同纠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等事由作为被告累计发生诉讼或

仲裁 21.50�亿元。截至 2024�年末，上汽红岩作为被告的未决诉讼对应金额合计 13.97亿元，公司针对未决诉讼计提预计

负债合计 1257�万元。

请公司：（1）按照诉讼事由、诉讼阶段分类披露截至 2024�年末上汽红岩作为被告的涉诉数量、涉诉金额以及判决金

额；（2）补充披露公司针对未决诉讼计提预计负债的依据，结合报告期内公司同类型诉讼判决结果，说明公司对未决诉讼

预计负债的计提是否充分。

【回复：】

（1）按照诉讼事由、诉讼阶段分类披露截至 2024�年末上汽红岩作为被告的涉诉数量、涉诉金额以及判决金额；

截至2024年末，上汽红岩按照诉讼事由作为被告的未决诉讼涉诉事由、涉诉数量以及涉诉金额如下表：

单位：万元

序号 诉讼事由 涉诉数量 涉诉金额

1 欠付供应商款项合同纠纷 76 38,094.68

2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6 97,723.15

3 其他纠纷 16 3,894.04

合计 98 139,711.87

截至2024年末，上汽红岩按照诉讼阶段作为被告的涉诉数量、涉诉金额以及期后截至财务报表报出日已判决或协解

金额如下表：

单位：万元

序号 诉讼阶段

涉诉

数量

涉诉金额

截至财务报表报出日已

判决或协解数量

截至财务报表报出日已

判决或协解金额

1 尚未收到正式起诉书和传票 15 1,037.14 1 47.02

2 一审未开庭 25 24,291.25 1 3.68

3 一审审理中 28 30,984.03 - -

4 一审转调解中 1 28.19 - -

5 移送后无进展 1 45.37 - -

6 仲裁待开庭 1 106.22 - -

7 二审上诉中 5 1,241.05 2 146.56

8 二审待开庭 18 45,974.03 12 34,613.71

9 二审审理中 4 36,004.59 4 35,716.73

合计 98 139,711.87 20 70,527.70

2024年度，上汽红岩发生的诉讼事项为：上汽红岩2024年度因买卖合同纠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等作为被告累计新增

发生诉讼或仲裁96项，诉讼或仲裁涉案本金214,991万元。 截止2024年12月31日，上汽红岩作为被告的未决诉讼对应的标

的合计金额为人民币139,711.87万元。

2024年，上汽红岩作为被告的涉诉案件数量及涉诉金额变动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初 2024年新增 2024年已结案 2024年末

未决诉讼数量 39 96 37 98

诉讼金额 9,861.09 214,991.00 85,140.22 139,711.87

上表中，2024年已结案件的具体情况如下：已生效的一审判决案件3起、标的本金小计60.85万元；已生效的二审判决

案件14起、标的本金小计8,954.18万元；调解案件6起、标的本金49,185.63万元；原告经法院许可撤诉案件11起、标的本金

2,341.04万元；仲裁已裁决案件3起、标的本金24,598.52万元。

（2）补充披露公司针对未决诉讼计提预计负债的依据，结合报告期内公司同类型诉讼判决结果，说明公司对未决诉

讼预计负债的计提是否充分：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3号一一或有事项》的有关规定，与或有事项相关的义务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应当确认为预

计负债：

（一）该义务是企业承担的现时义务；

（二）履行该义务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

（三）该义务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预计负债应当按照履行相关现时义务所需支出的最佳估计数进行初始计量。

上汽红岩根据以上会计准则的要求，对自身未决诉讼有关的预计负债进行谨慎估计计提。 相关计提的具体依据方式

为：

上汽红岩针对各类未决诉讼，根据其标的案件额，结合案件具体诉讼内容，以及上汽红岩法务部门与外部律师结合上

汽红岩作为多个被告方之一时可能承担的责任，胜诉的可能性等，综合判定上汽红岩可能因各诉讼案件所需支出的最佳

估计数。 进而上汽红岩结合自身已经于账面负债科目计量的应付账款、其他应付款、借款及应付利息的水平，逐步判定是

否需于财务报表层面补充计提相应的预计负债金额。

2024年末，上汽红岩因欠付供应商款项合同纠纷的未决诉讼共76起，合计标的金额为38,094.68万元，均已记录于上

汽红岩账面的应付账款或其他应付款等应付供应商款项中；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的未决诉讼共6起，合计标的金额为97,

723.15万元，相关标的金额已记录于上汽红岩账面的短期借款、一年内到期非流动负债以及长期借款科目中，相关的应计

利息均已记录于上汽红岩账面的短期借款科目中。 因此，上述诉讼对应事项的判决结果并不会导致上汽红岩账面已记录

的应付款项和借款余额发生大额的调整。 除此之外，上汽红岩因产品质量纠纷、劳动争议等事项的未决诉讼共16起，合计

标的金额为3,894.04万元，上汽红岩通过法务部门与外部律师结合案件情况，以及不同案件中多个被告方中，上汽红岩最

大化能够承担案件标的额的比例，评估上汽红岩因该部分产品质量纠纷及劳动争议事项相关的诉讼导致额外可能的经济

利益流出，因而确认2024年末因未决诉讼引起的预计负债金额1,256.62万元。

截至2024年末，上汽红岩较大的未决诉讼如下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原告

标的金额

√a)

已计入应付账款/

其他负债类金额(b)

计提预计负

债金额(c)

诉讼事由

相对诉讼标的额的负债

确认比例d=(b+c)/a

1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重庆渝北支行

24,900.00 24,900.00 - 金融借款 100.00%

2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分行

18,000.00 18,000.00 - 金融借款 100.00%

3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分行

18,000.00 18,000.00 - 金融借款 100.00%

4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两江分行

15,503.96 15,503.96 - 金融借款 100.00%

5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分行

10,700.00 10,700.00 - 金融借款 100.00%

6

重庆安吉红岩物流有限

公司

7,756.60 7,756.60 -

欠付供应

商款项

100.00%

7

陕西法士特齿轮有限责

任公司

3,325.90 2,807.49 -

欠付供应

商款项

84.41%

8 浙江灏同科技有限公司

货款1,

921.09；

保证金99.90

1,666.72 -

欠付供应

商款项

86.76%

9 驰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1,653.23 589.94 -

欠付供应

商款项

35.68%

10

驻马店中集华骏车辆有

限公司

1,115.79 1,115.79 -

欠付供应

商款项

100.00%

合计 - 102,876.57 101,040.50 - - -

上汽红岩在2024年度新增并当年度诉讼结案的同类型诉讼的判决结果如下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类型 标的金额 判决、裁决或调解的主要情况 备注

1 银行

48,

770.00

法院调解：一、经原、被告双方确认，被告上汽红岩在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已于2024年8月17日提前到

期; 截至2024年12月18日， 被告尚欠原告借款本金48,720万元、 利息

472.47万元;二、上述款项被告于2024年12月19日-2025年11月23日分期

向原告偿还本金等；三、被告应当支付协议履行期间的利息(以尚欠借款本

金为基数， 按照年利率3.55%， 从2024年12月19日起算至2025年11月23

日)，于2025年6月20日-2025年11月23日向原告分期支付利息(具体金额

以银行系统数据为准)；四、在被告未履行完前述义务前，原告不解除对被

告已采取的保全查封措施;五、若被告未按时足额履行前述任一项任一期

付款义务， 原告有权就被告所欠全部贷款本息及费用向人民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并计收逾期之日起至贷款全部结清之日止的罚息和复利，罚息以

全部剩余贷款本金为基数，复利以尚欠利息为基数，均按照原借款合同约

定的执行利率(年利率3.55%)上浮30%计算等。

2 银行

24,

500.00

仲裁裁决：一、被申请人上汽红岩自本裁决书送达之日起3日内向申请人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北支行偿还欠付本金24,500万元和利

息25.85万元、罚息124.95万元、复利0.90万元，以及从2024年11月1日起至

贷款本金付清之日止的罚息、复利。 二、若被申请人未按期足额支付上述

第一项裁决款项以及本案仲裁费，导致申请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申请人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由被申请人上汽红岩承担。 本裁决为终

局裁决，自裁决书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3 银行 3,998.47

法院判决：一、被告上汽红岩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宁波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票据款3,998.47万元。 二、被告应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截至2024年10月17日的逾期利息111.96万元以

及自2024年10月18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利息等。

4 供应商 1,430.16 0元（经法院许可原告撤诉）

原告撤诉原因：

双方协商后，经

法院许可原告撤

诉。

5 供应商 172.44 0元（经法院许可原告撤诉）

原告撤诉原因：

双方协商后，经

法院许可原告撤

诉。

6 供应商 156.66

法院调解：一、被告上汽红岩确认，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被告还需支付原

告重庆顺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车驾管社会服务站项目工程款156.66万元;

二、被告承诺在2024年9月30日之前向原告付清工程款;三、如果被告未能

在2024年9月30日之前支付本协议第二条付款义务， 从2024年9月30日

起， 被告同意以未付金额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的4倍支付逾期付款违约。

7 其他 98.14 法院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8 供应商 76.60 0元（法院许可原告撤诉）

原告撤诉原因：

双方协商后，经

法院许可原告撤

诉。

9 供应商 70.62 0元（法院许可原告撤诉）

原告撤诉原因：

双方协商后，经

法院许可原告撤

诉。

10 其他 68.07 仲裁裁决：上汽红岩向原告罗某某支付240元护理费。

如上所述，上汽红岩对原告诉讼主张支付的货款记录在了财务报表-应付账款及其他应付款中，因而无需进一步计提

诉讼相关的预计负债；对金融借款本金和罚息记录在了财务报表-各项借款以及短期借款-应付利息科目中，因而无需进

一步计提诉讼相关的预计负债；对质保类以及劳动纠纷相关的诉讼，上汽红岩通过法务部门与外部律师结合案件情况，以

及不同案件中多个被告方中，上汽红岩最大化可能需承担案件标的额的比例，评估上汽红岩因该部分产品质量纠纷或劳

动争议，可能导致的额外经济利益流出，最终记录在了财务报表-预计负债中；综上，上汽红岩对未决诉讼的预计负债的计

提是充分的。

公司年审会计师的核查意见如下：

年审会计师执行了如下审计程序：

（1）与管理层、上汽红岩法务部门及外部法律顾问进行了沟通，了解了2024年度上汽红岩涉及诉讼的案件的案由、进

展、判决结果、涉诉金额以及判决金额等情况；

（2）获取了上汽红岩2024年度诉讼案件台账，以及2024年末未决诉讼清单，查询网上公开的诉讼和执行文件，并向外

部法律顾问发送律师函，检查诉讼案件台账的完整性以及诉讼情况的真实性；

（3）检查上汽红岩计提预计负债的会计政策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13号一一或有事项》的要求，复核上汽红岩

管理层对诉讼损失金额的估计方式是否合理；

（4）检查2024年末上汽红岩是否已经对未决诉讼案件应估计的诉讼损失进行了恰当的会计账务处理。

经审计，年审会计师认为，于2024年末公司对预计负债的计提依据，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要求，计提的预计负债

是充分合理的。

2、关于资产冻结。 年报显示，截至 2024�年末，公司存在多项资产被法院查封或冻结，包括货币资金 4.09�亿元、固定

资产账面余额 5.75�亿元、无形资产账面余额 2.92�亿元、应收账款账面余额 5.55亿元、存货账面余额 445� 万元，主要系

上汽红岩相关资产。

请公司：（1）补充披露上汽红岩被冻结资产的基本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资产性质、用途、金额、保全期限等，以及被冻

结资产所涉诉讼的事由、进展；（2）结合上汽红岩未决诉讼等，说明上汽红岩其他主要经营资产是否也存在被查封或冻结

的可能性，如是，请充分提示风险；（3）结合上汽红岩被冻结资产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利受到限制的具体情况，充分说

明资产冻结对上汽红岩生产经营产生的影响。

【回复：】

（1）补充披露上汽红岩被冻结资产的基本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资产性质、用途、金额、保全期限等，以及被冻结资产所

涉诉讼的事由、进展；

截止2024年12月31日，上汽红岩因诉讼冻结的受限资产情况见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银行存款 应收账款 存货(注1) 固定资产(注1) 无形资产(注1)

欠货款、欠费 1,468.61 22,816.03 444.52 20,587.59 -

金融借款 11,202.03 32,640.38 - 55,886.94 29,230.23

其他 92.40 19.13 - - -

未收到保全通知书(注2) 26,829.83 - - 1,843.22 -

合计 39,592.87 55,475.54 444.52 78,317.75 29,230.23

注1：上述受限资产中存货为产成品16台车；固定资产为房屋64,677.59万元、机器设备13,307.9万元、运输设备332.26

万元；无形资产为土地使用权29,230.23万元。

注2：截至2024年末，上汽红岩账面存在已被冻结，但经过上汽红岩向银行查询截至财务报表日尚未收到法院保全通

知书的银行存款共计26,829.83万元。

上汽红岩由于经营状况持续困难，未能及时偿付所欠供应商货款及服务款以及金融机构的借款，因此被相应供应商

及金融机构提起诉讼。 上述因诉讼被保全的资产为上汽红岩重卡业务生产经营所用的相关资产。

上汽红岩被冻结资产所涉诉讼的事由、进展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诉讼案件编号

标的金额

（本金）

保全

期限

诉讼主要进展情况 诉讼对应的冻结资产等主要情况

1

（2024）渝

0192民初

11357号

48,770.00 3年

截至2025年5月31日，该案处

于一审调解待执行阶段；调

解金额：本金48,720万元、利

息等，若未按期足额付款，需

支付罚息和复利； 上汽红岩

已支付利息约472万元。

法院查封：上汽红岩名下位于重庆北部新区黄

环北路1号部分房屋。

2

（2024）渝

0112民初

33867号、

（2024）渝87

民终6047号

24,900.00 1-3年

截至2025年5月31日，该案处

于执行阶段；判决金额：贷款

本金24,900万元、 利息、罚

息、复利等。

法院冻结： 上汽红岩名下光大银行尾号4014

账户为0元；农业银行3.46万元，重庆农村商业

银行9.40万元，华夏银行账户17.09万美元，浦

发银行账户38.74万元， 光大银行尾号7354账

户1000万元， 光大银行尾号7518账户5000万

元，光大银行尾号7861账户5000万元；查封重

庆市双桥区建设村地块，重庆市双桥区建设村

（3号厂房）， 重庆市北部新区黄环北路1号部

分房产；重庆北部新区黄茅坪组团B标准分区

部分地块。

3

（2024）渝仲

字第4233号

24,500.00 /

截至2025年5月31日，该案处

于执行阶段；仲裁裁决金额：

本金24,500万元、 利息、罚

息、复利等。

未收到法院保全情况通知。

4

（2024）沪74

民初655号、

（2024）沪民

终686号

18,000.00 1年

截至2025年5月31日，该案处

于执行阶段；判决金额：本金

18,000万元、 利息64.58万

元、逾期罚息等。

法院冻结： 上汽红岩光大银行上海分行账户1

亿元、8,000万元、64.58万元。

5

（2024）渝

0192民初

10270号

18,000.00 1-3年

截至2025年5月31日，该案处

于一审调解待执行阶段；调

解金额：本金18,000万元、利

息等，若未按期足额付款，还

需支付利息、罚息和复利；

法院冻结：轮候冻结上汽红岩名下光大银行账

户0元； 查封上汽红岩名下位于两江新区的部

分房屋；查封上汽红岩、上汽红岩车桥公司名

下位于大足区的部分房屋。

6

（2024）渝

0112民初

35008号、

(2025)渝87民

终431号

15,503.96 1-3年

截至2025年5月31日，该案处

于二审判决待执行阶段；判

决金额： 本金15,503.96万

元、罚息等；

法院裁定冻结：上汽红岩在重庆龙科汽车销售

限公司及重庆旺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重庆重

型的应收账款等16,320.19万元； 冻结上汽红

岩名下光大银行账户0元、 进出口银行账户0

元，农村商业银行账户0元，中信银行账户0元，

中国银行账户0元； 查封上汽红岩名下重庆市

北部新区黄茅坪组团B标准分区等部分地块。

7

（2024）渝

0105民初

28298号、

（2025）渝87

民终83号

10,700.00 1-3年

截至2025年5月31日，该案处

于执行阶段； 本金10,700万

元、利息、罚息、复利等。

法院冻结：冻结上汽红岩名下兴业银行2.06万

元、光大银行账户4.97万元、重庆三峡银行账

户4.74万元、平安银行账户（尾号8492）6.61

万元、华夏银行账户（尾号9786）4.96万元、建

设银行账户2.12万元、 华夏银行账户 （尾号

0078）1.19万元、平安银行账户（尾号0073）

0.59万元、浦发银行账户0.36万元；查封黄环北

路1号部分房产， 查封上汽红岩名下位于重庆

北部新区黄环北路1号部分房产。

8

（2024）渝

0192民初

15691号、

(2025)渝87民

终1348号

10,431.94 1-3年

截至2025年5月31日，该案处

于二审阶段；一审判决金额：

贷款本金5,000万元、 利息、

罚息、复息，汇票垫款本金3,

000万元、罚息和复利，融资

本金1,606.54万元、违约金，

融资本金825.40万元及违约

金等；

法院冻结：上汽红岩农商行江北支行账户存款

0元， 交通银行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分行账户

存款0元； 上汽红岩工商银行上海市天目东路

支行账户存款0元； 上汽红岩车桥公司上海市

天目东路支行账户存款0元； 轮候查封上汽红

岩位于重庆北部新区黄茅坪组团B标准分区

等土地；轮候查封上汽红岩车桥公司位于双桥

经开区双路镇文西一社土地上的部分房屋；查

封上汽红岩部分商标权。

9

(2024)渝0192

民初10068号、

（2025）渝01

民终1658号

7,756.60 1年

截至2025年5月31日，该案处

于二审判决待执行阶段；判

决金额： 货款7,756.60万元

等。

法院冻结上汽红岩名下银行存款333.34万元。

10

（2024）沪

0115民初

75440号、

（2024）沪74

民终1974号

3,998.47 1年

截至2025年5月31日，该案处

于二审判决待执行阶段；判

决金额： 票据款3,998.47万

元及逾期利息等。

未收到法院保全情况通知。

11

（2024）渝

0112民初

42198号

3,325.90 1-3年

截至2025年5月31日，该案处

于二审阶段；一审判决金额：

货款2,758.95万元及逾期付

款违约金等。

法院冻结：上汽红岩名下中信银行、招商银行、

宁波银行账户0元； 冻结上汽红岩持有的上汽

红岩（宁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1,300万

元（100%）的股权、上汽红岩（重庆）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600万元（100%）的股权、上

汽红岩（云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1,100

万元（100%）的股权。

12

（2024）渝

0192民初

15679号

1,921.09 1年

截至2025年5月31日，该案处

于一审阶段；判决金额：一审

尚未判决。

法院冻结：安吉物流公司工商银行账户0元；上

汽红岩浦发银行账户0元。

13

（2024）渝

0112民初

48376号

1,831.27 2年

截至2025年5月31日，该案处

于一审判决待上诉阶段；一

审判决金额： 委改费685.46

万元、逾期付款损失、运输费

2,946万元等。

法院查封：在库部分车辆。

14

（2024）渝

0112民初

40983号

1,653.23 2年

截至2025年5月31日，该案处

于一审阶段；判决金额：一审

尚未判决。

法院查封：查封部分车辆。

15

（2024）渝

0112民初

46031号

1,481.35 1年

截至2025年5月31日，该案处

于二审阶段；一审判决金额：

服务费1,480.59万元及逾期

付款利息等。

法院冻结：上汽红岩名下浦发银行账户0元。

16

（2024）湘

0211民初4547

号

1,442.39 3年

截至2025年5月31日，该案处

于二审阶段；一审判决金额：

货款1,332.25万元及利息、

备货损失800.59万元等。

法院依原告申请裁定查封、冻结、扣押上汽红

岩2307.91万元银行存款或同等价值的其他财

产。

17

（2024）渝

0112民初第

45674号、

（2025）渝01

民终2573

1,434.10 1年

截至2025年5月31日，该案处

于二审判决待执行阶段；判

决金额： 货款1,261.14万元

及资金占用损失等。

法院冻结： 上汽红岩光大银行账户1,434万

元。

18

（2024）湘

0211民初4613

号

1,421.05 3年

截至2025年5月31日，该案处

于二审阶段；一审判决金额：

货款 1,421.05万元及利息

等。

法院依原告申请裁定查封、冻结、扣押上汽红

岩1,502.53万元银行存款或同等价值的其他

财产。

19

（2024）渝

0112民初

41146号、

（2025）渝01

民终5248号

1,161.37 1-3年

截至2025年5月31日，该案处

于二审阶段；一审判决金额：

保证金100万及资金占用利

息、 承揽款780.79万元及资

金占用利息等。

法院冻结：冻结上汽红岩名下中国银行重庆两

江分行账户0元；上汽红岩名下工商银行账户0

元；轮候查封上汽红岩名下两江新区鱼嘴组团

J分区部分地块； 轮候查封两江新区礼嘉组团

B标准分区部分地块。

20

（2024）鲁

0614民初3407

号

1,155.68 /

截至2025年5月31日，该案处

于一审阶段；一审判决金额：

一审尚未开庭尚未判决。

未收到法院保全情况通知。

21

(2024)渝0192

民初10069号、

（2025）渝01

民终1659号

1,116.09 1年

截至2025年5月31日，该案处

于二审判决待执行阶段；判

决金额： 货款1,116.09万元

等。

法院冻结： 上汽红岩名下光大银行账户1,

116.09万元。

其余75件 14,654.62 - - -

合计

215,

159.10

- - -

（2）结合上汽红岩未决诉讼等，说明上汽红岩其他主要经营资产是否也存在被查封或冻结的可能性，如是，请充分提示风

险：

截至2025年5月末，上汽红岩的逾期债务金额合计290,842.84万元；上汽红岩未结诉讼案件166起，涉及诉讼标的金额

232,963.62万元，其中部分案件已收到法院保全通知，被保全的财产涉及部分银行存款、不动产、设备、商标权等；目前上

汽红岩机器设备等主要经营资产性资产仍处于可使用状态。 上汽红岩目前逾期债务、诉讼金额较大，虽积极与债权人、起

诉方、法院等沟通，但因现金流困难，偿还债务挑战很大，且相关诉讼未来进展存在不确定性，上汽红岩其他经营资产也存

在被查封或冻结的可能性。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结合上汽红岩被冻结资产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利受到限制的具体情况，充分说明资产冻结对上汽红岩生产

经营产生的影响：

截止2024年12月31日，上汽红岩因诉讼冻结的受限资产情况见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银行存款 应收账款 存货 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欠货款、欠费 1,468.61 22,816.03 444.52 57,492.37 -

金融借款 11,202.03 32,640.38 - 18,982.16 29,230.23

其他 92.40 19.13 - - -

未收到保全通知书 26,829.83 - - 1,843.22 -

合计 39,592.87 55,475.54 444.52 78,317.75 29,230.23

上汽红岩由于经营困难，现金流紧张，无力偿还到期债务，导致部分银行存款、应收账款、不动产、设备及商标权等被

冻结，对上汽红岩生产经营产生较大的不利影响。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条，“查封、扣押的财产不宜由人民

法院保管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被执行人负责保管；不宜由被执行人保管的，可以委托第三人或者申请执行人保管。 由人

民法院指定被执行人保管的财产，如果继续使用对该财产的价值无重大影响，可以允许被执行人继续使用；由人民法院保

管或者委托第三人、申请执行人保管的，保管人不得使用。 ”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表中所列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由上汽红岩保管的情况下，上汽红岩对该财产无处置权，但

在不损害该财产的价值的情况下可以继续使用该财产，使用该财产所得收益归上汽红岩所有；表中所列已被冻结的银行

存款、应收账款，根据规定上汽红岩不能使用；表中所列被诉讼保全的存货，根据规定上汽红岩不能对外销售及使用。

综上所述，上汽红岩仅可合理的拥有对冻结的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的使用权，对各项冻结资产均没有处分处置权利。

基于2024年末上汽红岩的资产负债率已高达196%，账面资产已远低于其债务水平，账面总资产合计为301,101.84万元，

且其中203,060.91万元的资产已被冻结，上汽红岩对其的处置权利受限。

上汽红岩部分资产被冻结，其中银行存款、应收账款、存货等冻结资产占用、使用、收益、处分权利均受到一定影响，部

分被冻结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如设备、厂房、土地等的占用、收益、处分权利受到影响，但仍可由上汽红岩进行使用。资产

冻结对上汽红岩生产经营存在较大的不利影响。 若不能妥善解决上汽红岩债务风险带来的部分资产被冻结情况，将对上

汽红岩生产经营带来较大的不利影响。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年审会计师的核查意见如下：

年审会计师执行了如下审计程序：

（1）与管理层、上汽红岩法务部门及外部法律顾问进行了沟通，了解了2024年度上汽红岩涉及诉讼的案件的案由、进

展、以及判决结果等情况；

（2）获取了上汽红岩2024年度诉讼案件台账，以及2024年末未决诉讼清单，查询网上公开的诉讼和执行文件，并向外

部法律顾问发送律师函，检查诉讼案件台账的完整性以及诉讼情况的真实性；

（3）通过发送银行函证、获取法院保全结果告知书、获取法院裁定判决书以及通过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不动产登记查

询的方式，检查比对2024年上汽红岩披露的货币资金、应收账款、存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以及其他各类资产的受限情况

是否准确和完整；

经审计，年审会计师认为，公司于2024年审计报告中对未决诉讼情况以及因诉讼被法院冻结资产情况的披露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的要求。 资产冻结对上汽红岩生产经营存在较大的不利影响。

3、关于持续经营能力。 年报显示，上汽红岩主要从事重卡产销，2023� 年、2024� 年，公司重卡业务收入同比分别下滑

30.26%、41.68%，毛利率分别为-12.15%、-14.24%。 2024�年末，上汽红岩负债总额 59.03亿元，净资产-28.92�亿元。

请公司：（1）结合上汽红岩产品价格变动趋势、原材料价格变动趋势、产品成本结构等，量化分析重卡业务毛利率为

负的主要原因，重卡业务是否具备持续盈利能力；（2）补充披露 2024�年末上汽红岩的债务结构、逾期或违约金额以及主

要带息负债的到期时间，结合上汽红岩可动用货币资金、可变现资产、经营现金流入等，说明上汽红岩是否具备债务偿付

能力；（3）结合上汽红岩资产冻结、诉讼仲裁、主业发展、在手订单、债务偿付能力等，说明上汽红岩持续经营能力是否存

在重大不确定性；（4）进一步分析上汽红岩诉讼、冻结、业绩下滑、资不抵债等情况对上市公司整体的影响。

【回复：】

（1）结合上汽红岩产品价格变动趋势、原材料价格变动趋势、产品成本结构等，量化分析重卡业务毛利率为负的主要

原因，重卡业务是否具备持续盈利能力；

上汽红岩2022年-2024年的销量、单车收入、单车成本、单车原材料、单车分摊制造费用等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销量（辆） 13,107 9,090 5,511

单车收入 31.69 31.46 30.60

单车成本 31.72 36.77 36.49

其中：单车原材料 28.43 32.28 30.15

其中：单车分摊制造费用 3.29 4.49 6.34

上汽红岩2023年-2024年重卡业务毛利率分别为-12.15%、-14.24%，毛利率为负的主要原因为：

上汽红岩2022年至2024年整车平均单车收入分别为31.69万元、31.46万元及30.60万元，2022年至2024年平均单车原

材料成本分别为28.43万元、32.28万元及30.15万元，2022年到2024年销量分别为1.31万台、0.91万台及0.55万台，制造费用

分别为43,086万元、39,768万元及33,080万元，单车分摊的制造费用分别为3.29万元、4.49万元及6.34万元，单车制造费用

逐年上升，毛利率水平已为负，主要原因是随着重卡市场下滑及基本建设和房地产投资速率放缓，导致上汽红岩的工程车

产品销售市场萎缩。受市场竞争激烈影响，导致产品售价逐年下降，产销量也逐年下降（2021年-2024年，上汽红岩销量从

2021年6.30万辆下降至2022年1.31万辆、2023年0.91万辆和2024年0.55万辆）， 单车分摊的制造费用上升， 毛利下滑且为

负，上汽红岩发生较大经营性亏损，已缺乏持续盈利能力。

（2）补充披露 2024�年末上汽红岩的债务结构、逾期或违约金额以及主要带息负债的到期时间，结合上汽红岩可动

用货币资金、可变现资产、经营现金流入等，说明上汽红岩是否具备债务偿付能力：

2024年12月31日上汽红岩债务结构见下表：

单位：万元

类别 债务规模 期限

短期借款 59,179.37 详见下表银行借款明细

应付票据 15,176.83

1年内（其中：于2024年年末，逾期应付银行承兑汇票总额为6,998.47万

元、逾期应付商业承兑汇票总额为1,445.18万元、逾期应付供应链票据

总额为5,020.82万元）

应付账款 134,915.61 已超过合同约定的支付期限

应付职工薪酬 10,151.69 1年内

应交税费 108.52 1年内

其他应付款 26,962.23 1年内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47,958.51 1年内：全部为借款（期限见下表）

其他流动负债 30,324.21 1年内

长期借款 16,500.00 详见下表银行借款明细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6,188.00 1-8年

债务合计 547,464.96

2024年12月31日银行借款明细清单：

单位：万元

金融机构 放款日 到期日 金额 抵押情况

截止5月末是

否逾期

兴业银行 2022/11/02 2024/11/01 10,700.00 无 是

进出口银行

2022/07/11 2025/07/10 10,000.00 无 否

2022/07/26 2025/07/25 10,000.00 无 否

2022/12/18 2025/12/17 10,000.00 无 否

2022/12/18 2025/12/17 10,000.00 无 否

浦发银行

2022/09/30

2025/09/19 1,050.00 无 否

2025/09/28 30,800.00 无 否

2022/11/25

2025/11/19 360.00 无 否

2025/11/23 16,510.00 无 否

三峡银行

2022/11/09 2025/11/08 19,000.00 无 否

2023/02/20 2026/02/20 16,500.00 无 否

华夏银行 2022/12/06 2025/12/05 9,300.00 无 否

农商行

2023/01/13 2025/01/11 5,000.00 无 是

2023/02/17

2025/01/11 12,000.00 无 是

2025/02/16 12,500.00 无 是

2023/02/24

2025/01/11 15,840.00 无 是

2025/02/23 16,500.00 无 是

中国银行 2023/03/22 2024/09/22 15,498.51 无 是

中信银行

2023/05/30 2025/11/28 18,000.00

抵押房产：7,146.32万元， 抵押土

地：18,397.66万元

否

2024/01/26 2025/09/25 6,947.26 否

农业银行 2023/12/08

2024/12/07 12,400.00 无 是

2025/06/07 100.00 无 否

2025/12/07 12,400.00 无 否

农业银行 2024/10/24 2025/04/23 1,326.60 无 是

农业银行 2024/10/25 2025/04/24 1,453.91 无 是

农业银行 2024/10/31 2025/04/30 658.78 无 是

农业银行 2024/11/01 2025/04/30 381.63 无 是

农业银行 2024/11/01 2025/04/30 606.99 无 是

建设银行 2024/09/29 2025/09/28 5,940.77 无 否

招商银行 2024/01/08 2025/01/08 5,000.00 无 是

光大银行 2024/03/18 2025/03/17 18,000.00 无 是

交通银行 2024/11/27 2025/11/26 17,000.00 无 否

合计 321,774.45 -

注：上述对应的借款于2024年末已计提的应付利息为1,863.43万元，记录于账面短期借款-应付利息科目。

2024年12月31日上汽红岩资产、负债情况见下表：

单位：万元

类别 金额

流动资产 182,822.04

非流动资产 118,279.80

总资产 301,101.84

流动负债 560,167.51

非流动负债 30,158.71

总负债 590,326.21

所有者权益 -289,224.38

资产负债率（%） 196.06%

截止2024年末，上汽红岩资产负债率为196.06%，账面总资产合计为301,101.84万元，总负债合计为590,326.21万元，

账面总资产已远低于2024年末上汽红岩未来需偿付的债务水平。 截止2025年5月31日，银行借款139,247.88万元已逾期，

190,670.66万元未逾期，其中134,381.31万元展期后未逾期；应付票据中应付银行承兑汇票6,998.47万元已超期，应付商

业承兑汇票和应付供应链票据合计6,404.71万元已超过合同约定的支付期限；应付账款137,760.39万元已超期；其他应付

款等一年内逾期66,404.37万元；长期应付职工薪酬6,188万元1-8年内到期。同时，受债务风险等影响，上汽红岩产销规模

自2024年下半年开始收缩，2024年度经营现金净流出111,067.57万元，2025年度截至5月31日经营现金净流出5,327.61万

元，综合考量，目前上汽红岩已不具备大额的债务偿付能力。

（3）结合上汽红岩资产冻结、诉讼仲裁、主业发展、在手订单、债务偿付能力等，说明上汽红岩持续经营能力是否存在

重大不确定性：

截至2024年末，上汽红岩账面总资产金额为301,101.84万元，其中，被冻结的资产金额为203,060.91万元，资产冻结

比例达67%，在2024年末上汽红岩总负债590,326.21万元的前提下，上汽红岩的营运资金紧张。 截至2024年末，上汽红岩

的资产负债率为196%，负债已超出资产金额246,363.12万元，且无更多的授信额度可供使用，自身偿债偿付能力严重不

足。 同时，截至2024年末，上汽红岩的未决诉讼仲裁的标的金额为139,711.87万元，相关诉讼经法院判决后，上汽红岩可能

存在较大的债务偿付压力。 而截止2025年5月末上汽红岩在手订单仅有913辆，未来上汽红岩的经营性可流入资金预期远

低于可能面临的债务偿付压力，其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上汽红岩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上汽红岩将进一步与债权人沟通、协商和解方案，同时加快应收账款催收

清欠、盘活存量资产，努力通过包括但不限于引进战略投资者、债务重组等相关工作，以获得更多资金与资源支持，化解债

务风险及流动性风险。

2025年7月1日，上汽红岩的债权人重庆安吉红岩物流有限公司以上汽红岩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严重资不抵债但仍具

备重整价值及重整可行性为由，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申请上汽红岩破产重整，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已立案【案

号：（2025）渝05破申436号】。 上汽红岩为公司重要子公司及重卡业务生产经营平台，若重整得以成功实施，将有利于化

解上汽红岩债务、缓解公司经营压力。虽然目前申请人的破产重整申请已被法院立案，但上汽红岩是否被裁定进入重整程

序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及时披露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4）进一步分析上汽红岩诉讼、冻结、业绩下滑、资不抵债等情况对上市公司整体的影响：

本公司母公司的主营业务为生产、制造和销售柴油发动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汽红岩主要从事重型卡车的生产制

造和销售。上汽红岩的诉讼、冻结、业绩下滑、资不抵债等情况对上市公司整体带来一定的影响，但对公司非重卡业务未带

来实质性的影响。

1）上汽红岩的相关诉讼引发母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可能性很小

上汽红岩2024年内因到期债务无法偿还已导致诉讼和财产保全、银行账户受限等情况。 上汽红岩作为被告的未决诉

讼中，少量诉讼的原告以本公司是上汽红岩唯一股东为理由将本公司作为连带被告并要求本公司对上汽红岩的债务承担

连带责任。

本公司与上汽红岩在财产、人员业务等方面相互独立；本公司对上汽红岩的出资已全部实缴，不存在抽逃出资的行

为；本公司与上汽红岩的关联交易按市场价格基础进行且金额较少，也不存在通过滥用股东身份以其他方式造成上汽红

岩利益损失的情况；同时，上汽红岩的债务源自其独立与其他方的交易或合同约定而产生，上汽红岩的债务与母公司债务

独立；本公司不存在《公司法》、《民法典》中有关人格混同、抽逃出资、滥用股东身份等情况。 综上，本公司不应对上汽红

岩相关诉讼承担连带责任；本公司不应对上汽红岩的债务承担股东偿付的责任。

以本公司是上汽红岩唯一股东为理由将本公司作为连带被告并要求本公司对上汽红岩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原告

方均未能提供本公司存在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有限责任其他情形的相关证据，相关法院目前已出具的判决书中均未

判处本公司就上汽红岩相关诉讼承担连带责任。 因此，上汽红岩的相关诉讼引发母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可能性很小。

2）冻结事项部分涉及到母公司资产，但影响较小

截止2024年末，公司合并报表受限资产主要为全资子公司上汽红岩有关资产受限，母公司有1宗因上汽红岩被告诉讼

引发的受限资产，该受限资产为法院因上汽红岩相关诉讼而冻结了母公司的银行存款1,300.26万元。 根据近期该诉讼一

审、二审判决结果，法院支持原告对上汽红岩的部分诉讼请求，但不支持原告对本公司就上汽红岩相关诉讼承担连带责任

的诉求，上述1,300.26万元银行存款已于2025年6月27日解封。 2025年6月，母公司有1宗因上汽红岩被告诉讼引发的受限

资产，该受限资产为法院因上汽红岩相关诉讼而裁定冻结母公司的银行存款2,906.87万元。 针对上述诉讼，公司正积极应

诉并申请对该部分受限资产进行解封。

上汽红岩诉讼引发的资产冻结主要涉及上汽红岩资产，涉及母公司冻结事项的资产比例较小，母公司受此影响较小。

3）母公司与上汽红岩配套占比较低，母公司发动机业务受上汽红岩影响较小

2022年至2024年公司母公司发动机总销量及与上汽红岩的交易数量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向上汽红岩销售发动机数量（台） 公司总销量（台） 销量占比

2022年 2,131 166,377 1.28%

2023年 1,639 178,819 0.92%

2024年 1,437 145,776 0.99%

公司2022年至2024年向上汽红岩销售发动机的数量仅占公司年度总销量的1%左右， 公司发动机销售主要面向其他

非上汽红岩客户。母公司发动机业务主要受宏观经济、汽车、工程机械、船机、电站、农机等行业需求影响，受上汽红岩影响

较小。

4）上汽红岩资信情况对母公司银行等外部融资未带来较大影响

因受上汽红岩目前资信现状以及连带诉讼等情况影响，本年度母公司银行融资额度已被上汽红岩债权人中的相关合

作银行控制限额使用，对母公司外部融资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目前母公司现金流状况尚可，银行的融资额度主要用于开

具银行承兑汇票，收缩后的银行融资额度可以满足公司日常经营，未对公司非重卡业务开展带来较大影响。

上汽红岩相关诉讼导致母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可能性很小；相关冻结事项对母公司有所影响，但在原告未能提供本

公司存在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有限责任情形相关证据的情况下，预计法院不会支持原告对本公司就上汽红岩相关诉

讼承担连带责任的诉求，公司正积极应诉并申请对母公司的受限资产进行解封；同时，上汽红岩与母公司的业务配套量较

小，母公司发动机业务受上汽红岩影响较小；综上，上汽红岩诉讼、冻结、业绩下滑、资不抵债等情况对母公司的影响较小。

公司年审会计师的核查意见如下：

年审会计师执行了如下审计程序：

（1）通过与管理层的访谈与沟通，以及获取企业的财务信息，识别是否存在可能对上汽红岩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

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并获取管理层对其持续经营能力的评估；

（2）评价管理层与持续经营能力评估相关的未来应对计划，这些计划的结果是否可能改善目前的状况，以及管理层

的计划对于具体情况是否可行；

（3）考虑自管理层作出评估后是否存在其他可获得的事实或信息；根据获取的审计证据，运用职业判断，确定是否存

在与事项或情况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且这些事项或情况单独或汇总起来可能导致对被审计单位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

疑虑；

（4） 当已识别出事项及情况且存在重大不确定时， 检查管理层编制的财务报表是否对这些事项及情况作出充分披

露。

经审计，年审会计师认为，上汽红岩于2024年以非持续经营为基础编制财务报表，公司在上汽红岩目前非持续经营的

情况下(包括即使发生清算)，公司作为股东方不会代为清偿债务及承担连带责任，公司扣除上汽红岩的财务影响后未发现

对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怀疑的事项和情况，按照持续经营为基础编制财务报表，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公司的重

卡业务的持续盈利能力存在重大疑虑，根据上汽红岩截至2024年末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状况，上汽红岩已不具备足够的

债务偿付能力。 公司回复中有关上汽红岩诉讼、冻结、业绩下滑、资不抵债等情况对上市公司整体影响的内容与我们了解

的情况一致。

二、其他

4、关于募投项目。 公告显示，2024�年 8�月，上汽红岩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3.75� 亿元全部被法院冻结，被冻结的募集

资金用途为“新一代智能重卡” 项目建设和“智慧工厂” 项目尾款支付。 “智慧工厂” 项目已于 2024� 年 4� 月结项，“新

一代智能重卡” 项目截至 2024�年末累计投入进度 6.33%。

请公司：（1）补充披露“新一代智能重卡” 项目的建设进展以及后续投资安排；（2）结合市场环境变化、上汽红岩财

务状况、募集资金冻结情况等，说明“新一代智能重卡” 项目推进缓慢的主要原因，项目可行性是否已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前期是否已依规履行重新论证程序。

【回复：】

（1）补充披露“新一代智能重卡” 项目的建设进展以及后续投资安排；

1、项目建设进展

随着重卡行业呈现“新四化（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共享化）” 发展趋势、排放标准不断提高、商用车行业扩大开

放，国内重卡行业竞争加剧，上汽红岩原有产品平台无法满足“新四化” 、排放法规及行业竞争需要。

2021年3月，上汽红岩申请“新一代智能重卡” 项目立项，项目包含混合架构新能源、国六换代、国七、无驾驶室新能

源、独立架构子弹头新能源车型开发，投资总额104,021.50万元，募集资金计划使用金额94,977.66万元，项目计划于2027

年完成。

2024年，基于行业竞争不断加剧、国七法规延缓、新能源渗透率快速提高及企业经营现状，经公司2024年4月29日召

开的董事会2024年度第二次临时会议和2024年5月30日召开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按谨慎投资原则，对项目

范围调整：由原项目报批时包含的混合架构新能源、国六换代、国七、无驾驶室新能源、独立架构子弹头新能源车型开发等

内容调整为国六换代部分实施、混合架构新能源、海外及国内传统能源产品开发，取消国七、无驾驶室新能源、独立架构子

弹头新能源车型开发。 调整后项目募集资金计划使用金额20,948万元。

截止目前，该项目研发费已使用2,997.30万元（含造型开发费、供应商开发费、样车样件及试验费），其中已支付1,

326.27�万元，占项目总投资的比例为6%，主要用于项目预研和前期开发工作，已完成外饰造型、智能座舱内饰方案设计、

虚拟仿真分析、行业竞品对标分析、新能源工程样车试制及部分性能试验，生产线改造及供应商模具等固定投资暂未实

施。

2、后续投资安排

由于上汽红岩资产负债率较高，应收款项较高，存在应收款项收回困难和偿债困难，且上汽红岩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37,496.12万元已全部被相关法院冻结。 基于前述及上汽红岩债务风险等原因，该项目投资进度缓慢，但新能源2.5m驾驶

室造型升级、大功率电驱、多合一电控及电池迭代升级、电驱桥、新能源环卫车等开发中暂不需要资金投入的工程方案设

计工作仍在推进中，项目总体进展放缓。 目前，上汽红岩的相关债权人已向法院申请上汽红岩破产重整，该项目无法继续

推进，后续将根据上汽红岩破产重整进展情况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

（2）结合市场环境变化、上汽红岩财务状况、募集资金冻结情况等，说明“新一代智能重卡” 项目推进缓慢的主要原

因，项目可行性是否已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前期是否已依规履行重新论证程序：

1、项目市场环境

近两年受房地产市场下滑、基建趋缓等影响，中国重卡市场进入“高位存量” 阶段，老旧车辆淘汰更新成为支撑重卡

销量的主要动力，市场未见明显复苏，销量维持在90万辆左右，其中上汽红岩传统优势的自卸车市场年销量从20万辆以上

锐减至5万辆以下，导致上汽红岩销量严重下滑（2021年-2024年，上汽红岩销量从2021年6.30万辆下降至2022年1.31万

辆、2023年0.91万辆和2024年0.55万辆）。 随着国家持续扩大国内需求、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大力支持“两

重”项目（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项目）等宏观经济政策带动，预计2026年开始重卡行业将会缓慢

复苏。

在行业整体销量承压的情况下， 随着国家 “双碳” 战略的实施， 新能源重卡渗透率持续提升，2024年渗透率达到

13.5%，预计新能源重卡销量将会继续快速增长。新一代智能重卡项目聚焦新能源和出口车型的开发，符合市场未来需求，

市场环境未出现重大不利变化。

2、上汽红岩财务状况

截止2024年末，上汽红岩账面总资产为301,101.84万元（其中，流动资产182,822.04万元），总负债为590,326.21万元

（其中，流动负债560,167.51万元），所有者权益为-289,224.38万元，资产负债率为196.06%，已资不抵债，且流动资产低

于流动负债，存在较大的偿债压力。

2024年度上汽红岩实现营业收入192,793.07万元， 实现净利润-219,000.27万元，2024年度上汽红岩经营现金流入

196,543.88万元，经营现金流出306,611.45万元，经营现金净流出111,067.57万元，财务经营状况十分困难，导致生产营运

资金紧张，偿债困难、债务类诉讼增大，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上汽红岩的相关债权人已向法院申请上汽红岩破产重整。 目前上汽红岩是否被裁定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

上汽红岩仍将持续推进各项生产经营和债务风险化解工作：一是在生产经营方面，收敛产品线，聚焦核心产品，加强供应

商管理，强化成本管控，全力清除历史库存和加大应收款回收工作，努力降本增效，协助重点经销商做好产品销售和服务，

稳住经销商网络和市场基本盘；二是在债务风险化解方面，积极与相关银行协商贷款展期，与供应商协商延期偿债，以缓

解公司生产营运资金紧张等困难；三是积极开展组织优化和人员精简，努力降低结构成本。

3、募集资金冻结情况

上汽红岩2024年8月以来，因发生较多的诉讼事项，截至2024年12月31日，上汽红岩募集资金专户余额37,496.12万元

已全部被相关法院冻结。 上汽红岩上述被冻结的募集资金用途为“新一代智能重卡” 项目建设和“智慧工厂” 项目需支付

的尾款，上述募集资金被冻结对上汽红岩的“新一代智能重卡” 项目投资建设和“智慧工厂” 项目尾款的支付产生不利影

响，但不会对公司的柴油机业务的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目前上汽红岩的相关债权人已向法院申请上汽红岩破产重整，

但上汽红岩是否被裁定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 在平衡保护各方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公司将积极与各方共同论证

债务问题的解决方案，同时将积极争取有关方面的支持，最大限度保障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4、项目推进缓慢的主要原因

近年来， 受国内基建投资趋缓、 房地产市场下滑等影响， 中国重卡行业跌宕起伏，2021年重卡行业销量139.5万辆，

2022年重卡行业销量出现断崖式下滑，仅为67.2万辆，2023年销量为91万辆，2024年销量为90万辆，整体市场仍处于低位

运行状态，国内重卡市场进入“高位存量”阶段，预计未来两年中国重卡销量将继续维持在90万辆左右，市场有趋稳迹象。

受重卡行业市场需求大幅波动和低位运行影响，2022年-2024年上半年，该项目有所调整且进度放缓；同时由于上汽红岩

2024年下半年以来运营资金十分困难，募集资金已被相关法院全部冻结而无法使用，导致前期已完成的工程设计方案不

能继续开展供应商定点、模具开发、样车制造、试验认证及公告申报等工作，项目推进放缓。

虽然行业整体销量承压，但随着新能源重卡渗透率持续提升，预计新能源重卡销量将会继续快速增长。新一代智能重

卡项目聚焦新能源和出口车型的开发，符合市场未来需求，市场环境未出现重大不利变化。

5、项目可行性是否已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前期是否已依规履行重新论证程序

2024年4月29日，公司召开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和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

项、调整及部分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上汽红岩“新一代智能重卡” 项目原开发内容包含混合架构新能源、国六

换代、国七、无驾驶室新能源、独立架构子弹头新能源车型，基于企业经营情况和行业发展趋势，同意调整新一代智能重卡

项目开发内容，取消国七、独立架构子弹头、无驾驶室新能源车型开发，国六换代部分实施，聚焦混合架构新能源、海外及

国内燃油产品开发。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意见，独立财务顾问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 公司已按照《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履行了法定程序并进行了信息披露，以上募投项目调整、变更事项已经公司2024

年5月30日召开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该项目前期变更已经过了充分审慎的可行性论证并履行相关程序，自前次变更以来，该项目涉及的市场环境未发生

重大不利变化，且项目也不存在搁置时间超过一年需重新论证的情形。 该项目符合市场未来需求，截至目前该项目可行性

暂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但鉴于目前上汽红岩被债权人申请重整，该项目无法继续推进，后续将根据上汽红岩破产重整进

展情况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

公司年审会计师的核查意见如下：

年审会计师执行了如下审计程序：

(1)访谈上汽红岩管理层以及规划、财务、销售等业务部门负责人，了解上汽红岩2024年“新一代智能重卡” 项目和

“智慧工厂” 项目的相关情况，以及募投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

(2)我们对截止2024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报告金额和披露进行了审核并已发表审核意见；

经审计，年审会计师认为，公司的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反映了公司截至2024年

12月31日止募集资金的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

独立财务顾问的核查意见如下：

（一）核查程序

独立财务顾问执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查阅上汽红岩“新一代智能重卡” 项目支付明细及相关合同、银行回单，了解该项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和使用进

度；

2、与公司管理层沟通，了解募投项目进度情况、市场环境以及上汽红岩公司情况，查阅上汽红岩被申请重整事项相关

公告等公开案件信息，了解上汽红岩破产重整进展情况；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新一代智能重卡” 项目前期变更已经过了充分审慎的可行性论证并履行相关程序，自

前次变更以来，该项目涉及的市场环境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且项目也不存在搁置时间超过一年需重新论证的情形。目前

该项目投资有所放缓，主要受到公司运营资金周转困难、募集资金已被相关法院全部冻结影响。目前上汽红岩已被相关债

权人申请重整，但是否被裁定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独立财务顾问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进展，并督促公司根据上

汽红岩破产重整进展情况，就项目后续投资安排做好论证及信息披露工作。

5、关于应收账款。 2024�年末，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余额 32.24�亿元，其中 3�年以上应收账款余额 9.11�亿元，较上年

末增长 7.85�亿元。 2024�年度，公司将重卡业务所有应收款项认定为高风险款项，单项评估预期信用损失，坏账计提比例

72.88%。

请公司：（1）补充披露期末 3�年以上应收账款前 10�大欠款方的具体情况，包括欠款方名称、交易背景、是否为关联

方、是否涉及债务重组、历年交易及回款情况、期末应收账款余额、坏账计提方式及金额等，说明 3� 年以上应收账款大幅

增长的主要原因，对应的销售收入是否真实；（2）补充披露本年度对主要重卡客户应收账款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比

例、计算依据，说明对同一客户连续两年坏账计提比例是否发生重大变化，本年度及上年度对重卡客户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计提是否充分。

【回复：】

（1）补充披露期末 3�年以上应收账款前 10�大欠款方的具体情况，包括欠款方名称、交易背景、是否为关联方、是否

涉及债务重组、历年交易及回款情况、期末应收账款余额、坏账计提方式及金额等，说明 3�年以上应收账款大幅增长的主

要原因，对应的销售收入是否真实；

截止2024年12月31日， 公司3� 年以上应收账款前 10大欠款方均为上汽红岩与经销商之间的重卡销售货款， 公司

2024年将重卡业务的应收账款认定为高风险款项，因每个重卡业务的经销商交易的风险判断不同，公司选择单项考虑信

用减值准备。 公司3年以上应收款增加的主要原因系上汽红岩之经销商回款情况变差，对其销售收入均真实存在。

公司3�年以上应收账款前 10大欠款方见下：

单位：万元

欠款方

是否为

关联方

是否涉及债

权重组

2024年末

原值(注)

2024年末

3年以上原

值

2024年末计

提减值金额

2022-2024年

交易累计金额

2022-2024年

回款累计金额

重庆***销售有限公司

（1）

否 是 37,579.97 32,644.10 23,808.58 7,346.52 14,251.62

重庆***销售有限公司

（2）

否 是 20,054.81 11,181.71 12,662.79 13,668.73 10,029.06

宁波***有限公司（1） 否 是 6,334.87 6,061.26 6,334.87 1,993.86 3,065.49

成都***有限公司 否 否 6,035.25 5,842.80 6,035.25 600.78 3,211.61

河北***有限公司 否 是 5,630.38 4,397.77 5,391.25 5,836.78 7,999.32

宁夏***有限公司 否 否 4,730.60 4,730.60 4,730.60 - -

上海***公司 否 否 3,760.65 3,093.76 3,760.65 1,210.12 2,388.00

宁波***有限公司（2） 否 是 3,519.41 2,293.17 3,097.39 7,157.66 4,276.37

洛阳***有限公司 否 否 3,189.87 2,597.42 3,189.87 1,236.74 514.77

漯河市***有限公司 否 否 2,532.35 2,186.53 2,532.35 388.98 306.52

注：上表中“2024年末原值” 为2024年末对各经销商的应收账款账面原值，如涉及债权重组情况，则为债权重组核销

后的应收账款原值。

上汽红岩3�年以上应收账款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是：

2024年度，上汽红岩经营状况进一步困难，由此引发了其无法及时偿付到期负债，进而导致其被有关供应商进行起

诉，进而资产被大量冻结，资金流持续紧张，中期以后产销进一步受到不利影响。在上汽红岩经营面临困难的客观状况下，

有关经销商对欠付上汽红岩的应付整车款的归还速率出现了进一步下滑，主要原因是部分经销商因处置库存亏损导致经

营出现困难，部分经销商剩余库存销售难度持续增加，同时部分被公司提起诉讼的经销商停止向公司还款，上汽红岩应收

账款的回收速率在2024年度内进一步下滑。 因此上汽红岩3年以上应收账款出现了进一步的增加。

（2）补充披露本年度对主要重卡客户应收账款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比例、计算依据，说明对同一客户连续两年

坏账计提比例是否发生重大变化，本年度及上年度对重卡客户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公司在具体考虑单项计提时，将各客户区分为以下3个大类，分别选用不同的方式对其预期信用损失状况进行单项评

估：

海外经销商(共计35家)：通过结合其期后回款预期(为现金回款或银行承兑汇票回款的预期)以及中信保担保情况，银

行已到账资金但未划账予上汽红岩等情况，逐项分析各海外经销商的期后可能回款情况，并据此回款情况以及中信保担

保情况，计算各海外经销商的期末应收账款的未来预期信用损失。该35家海外经销商的坏账计提比例综合来看，合计综合

坏账计提比例为2.05%，各家的具体计提比例均为单项分析计算，具体数据归集列示如下表：

单位：万元

类别 经销商数量

涉及2024年末应收账

款原值

2024年应收账款回

收金额

坏账准备比例

海外经销商第1-23家 23 16,293.33 20,694.60 0.00%

海外经销商第24家 1 111.08 - 20.00%

海外经销商第25-35家 11 319.94 2,986.50 100.00%

合计 35 16,724.35 23,681.10 2.05%

上汽红岩着重关注的经销商应收账款(共计14家)：系上汽红岩的主要经销商客户，年末余额较大，或存在本年新增大

额销售而尚未大额回款，或上汽红岩与对方存在较多书面持续沟通留痕情况。 上汽红岩依据与对应经销商的沟通确认回

款计划(为现金回款或银行承兑汇票回款的预期)或其他协调确认文件，分别评估2024年末对应经销商的预期信用损失率。

该14家着重关注的经销商坏账计提比例综合来看，合计综合坏账计提比例为66.76%，各家的具体计提比例均为单项分析

计算，具体数据归集列示如下表：

单位：万元

类别

经销商数

量

涉及2024年末应收

账款原值

2024年应收账款

回收金额

坏账准备比例

着重关注的经销商第1-2家 2 4,873.11 3,636.45 10.00%

着重关注的经销商第3家 1 228.88 - 27.57%

着重关注的经销商第4家 1 1,059.79 276.21 30.00%

着重关注的经销商第5家 1 3,505.84 8,276.32 50.00%

着重关注的经销商第6家 1 229.52 99.40 56.54%

着重关注的经销商第7家 1 20,054.81 87.59 63.14%

着重关注的经销商第8家 1 37,579.97 2,475.60 63.35%

着重关注的经销商第9家 1 17,455.40 12,222.31 85.00%

着重关注的经销商第10-14家 5 8,061.40 1,431.37 100.00%

合计 14 93,048.71 28,505.25 66.76%

其余各经销商应收账款以及终端垫款(剩余104家)：针对剩余的104家企业，因上汽红岩与对方或在诉讼状况下、或无

法获取对方明确的还款计划，上汽红岩无法直接预判其未来的最佳回款预期，因此上汽红岩根据自身目前的经营状况，按

照2024年度104家企业的各自回款率，各家回款率=（2024年度各家企业的现金回款+银行承兑汇票回款）/(2024年度各

家年初应收账款余额+2024年新增销售产生的应收账款发生额)，同时结合2024年度104家企业合计回款率，以及企业在

目前的经营状况下可参考的行业基准回收率，综合推断出104家企业各自预期未来的回款率，进而得出预期信用损失率的

最佳估计值。最终，该104家经销商坏账计提比例综合来看，合计综合坏账计提比例为87.98%。各家的具体计提比例均为单

项分析计算，具体数据归集列示如下表：

单位：万元

类别

经销商数

量

涉及2024年末应收账款及

终端垫款原值

2024年应收账款

回收金额

坏账准备比例

其余各经销商第1-4家 4 409.01 2,910.58 39.61%-45.12%

其余各经销商第5-12家 8 4,477.85 23,159.86 52.69%-58.99%

其余各经销商第13-19家 7 4,938.42 14,384.21 60.05%-69.03%

其余各经销商第20-25家 6 32,325.92 32,836.96 71.18%-76.81%

其余各经销商第26-40家 15 23,905.39 8,964.91 80.02%-89.49%

其余各经销商第41-58家 18 46,940.62 4,005.20 90.82%-99.44%

其余各经销商第59-104家 46 36,397.96 1,171.91 100.00%

合计 104 149,395.17 87,433.63 87.98%

综上，2024年度，上汽红岩针对各经销商的年末应收账款预期信用损失比例，均系评估其未来的回款预期情况，进而

得出相应的损失比例。

上汽红岩2025年拟与相关经销商逐一协商谈判后继续实施债权重组，实际债权重组的结果将根据与经销商的谈判情

况最终确定，上述2024年末的应收账款预期信用损失比例与上汽红岩2025年拟与相关经销商实施的债权重组结果情况将

无直接对应关系。

上汽红岩主要重卡客户应收账款单项计提坏账准备情况如下：

主要重卡客户 2024年计提减值比例 2023年计提减值比例

重庆***有限公司（1） 63.35% 56.96%

重庆***有限公司（2） 63.14% 53.97%

上海***有限公司（1） 97.17% 44.52%

宁波***有限公司（1） 100.00% 60.90%

成都***有限公司 100.00% 75.00%

河北***有限公司 95.75% 56.26%

宁夏***有限公司 100.00% 100.00%

上海***公司（2） 100.00% 68.53%

宁波***有限公司（2） 88.01% 48.14%

洛阳***有限公司 100.00% 100.00%

如上表中，重庆***有限公司（1）以及重庆***有限公司（2）计提减值比例分别为63.35%以及63.14%，系上汽红岩根

据与其沟通确认的还款计划，并分析其可实现情况，进而确定的计提减值比例，相比2023年度，两家坏账比例均有一定上

升，单项计提分类时，两家均属于上汽红岩着重关注的经销商。 剩余8家客商，在单项计提分类时，均属于其余各经销商应

收账款以及终端垫款，鉴于上汽红岩与对方或在诉讼状况下、或无法获取对方明确的还款计划，上汽红岩根据其2024年当

年的回款状况，并结合前述提及的其余经销商预期信用损失比例计算方式，最终逐项得出对各经销商2024年末的减值比

例。 综上，本年度对重卡客户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是充分的。

2023年度，上汽红岩尚未出现明显的持续经营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的情况，根据当时的经营状况，上汽红岩对应收账款

分类为单项风险经销商、单项特定车型应收账款以及组合法下的应收账款，三种分类。 上汽红岩针对账面2.39亿元的各单

项风险经销商应收账款，合计计提了信用损失准备2.21亿元，预期信用损失率为92.55%；针对账面13.44亿元的单项特定车

型应收账款，按照60%的预期信用损失率，计提了8.06亿元的信用损失准备。 针对账面合计26.30亿元的组合法下应收账

款，对于1年以内的15.27亿元，计提损失比例为6.41%，对于1-2年的8.70亿元部分，计提损失比例为36.64%，对于2-3年的

2.05亿元部分，计提损失比例为67.76%，针对3年以上的0.27亿元部分，计提损失比例为100%，上汽红岩认为，在2023年末

时点，采用对应收账款分类为单项风险经销商、单项特定车型应收账款以及组合法下的应收账款三种分类进行对应评估

的方式，在未出现明显的经营变动以及市场变化的情形下，相关分类具备一贯性和合理性。 同时，相关组合法系按照应收

账款账龄迁徙模型计算得出，对应账龄段的预期损失比例已具备足够的谨慎性；单项风险经销商由于长期回款困难或涉

及诉讼，92.55%的综合损失率也具备合理性。单项特定车型方面的60%预期信用损失率，也结合了企业于2023年度已采取

的债权重组方法的折价比例，以及未来谈判预期比例，而进行得出，相关支持依据充分。

2024年末，上汽红岩管理层对应收账款的预期信用损失减值风险的评估方式均采用单项评估的方式，并非由主观评

估情况的变化引导产生，而系上汽红岩自2024年度下半年开始，其经营状况以及外部市场压力环境的重大变化所导致的。

上汽红岩在产销受到不利影响、部分资产被冻结，诉讼大幅增加的情况下，面临的市场困境无法妥善解决，各经销商也因

此对于向上汽红岩回款的意愿以及策略均出现了波动，上汽红岩的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疑虑。鉴于此情况，上汽红岩认

为，在2024年末如果继续采用组合法账龄迁徙的方式，使用历史账龄数据进行回款迁徙，针对不同客商，结合历史多年的

综合回款率来给予不同客商在同一账龄段统一的减值比例，来评估不同客商2024年末信用风险，已不具备针对性和最佳

的合理估计性，这与2023年度上汽红岩仍具备持续经营能力的状况已明显不同，因此2024年末，对各个经销商的预期信用

损失风险执行了单项评估。

鉴于2024年度上汽红岩的应收账款回款情况的持续困难，以及2024年度下半年开始上汽红岩经营状况以及面临市场

压力的变化，如上所述，其2024年末坏账计提比例相比于2023年末的变化系合理的。本年度及上年度对重卡客户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计提充分。

公司年审会计师的核查意见如下：

年审会计师执行了如下审计程序：

2024年度：

（1）了解及评价管理层关于应收款项及坏账准备计提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的设计和执行，并测试其运行的有效性；

（2）与管理层讨论信用风险特征组合类别的划分(本年度均为单项)、预期信用损失率的估计，根据历史信息或其他信

息评估其准确性，并结合当前上汽红岩的经营状况来评价管理层使用的预期信用损失模型的合理性；

（3）对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查看2024年的回款情况，通过测试期后回款，获取其他回款预期证据等方式，复

核管理层确定的减值模型中所使用的重要输入值是否合理，复核管理层对不同划分标准下的单项应收款项的预期信用损

失准备计提是否合理；

（4）重新测算应收款项预期信用损失的计算过程，复核减值准备的金额；

（5）对应收账款进行函证及抽取债权重组协议测试。

2023年度：

（1）了解及评价管理层关于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的设计和执行，并测试其运行的有效性；

（2）对管理层进行访谈，了解上汽红岩针对应收账款信用风险的不同特征进行类别划分的标准以及各类别预期信用

损失率的评估标准；

（3）针对上汽红岩划分为按照风险经销商特征识别的单项风险应收账款：

· 复核该风险特征分类标准的合理性；

· 复核管理层针对该风险分类中的应收账款确认预期信用损失率的方法是否合理；

· 复核确定该减值模型中所使用的重要输入值是否合理；

· 结合以上复核结果，对相关预期信用损失准备进行重新计算，以验证其准确性以及充分性。

（4）针对上汽红岩划分为按照特定车型特征识别的单项风险应收账款：

· 直接从DMS系统（经销商管理系统）导出特定车型清单，与管理层确认为特定车型进行核对，以验证特定车型的应

收账款数据的完整性，并通过对管理层确认为特定车型的原始订单凭据执行抽样测试，以验证该部分应收账款数据的准

确性；

· 分析特定车型部分应收账款账龄情况以及终端实际销售情况，以评估其风险特征是否与上汽红岩对其类别划分的

标准一致；

· 分析复核管理层按照基础预期信用损失率加成特定车型债权重组预期损失率的方式确认相关应收账款预期综合

预期信用损失率的合理性，并对重要参数进行比对以及分析，并对实际发生的特定车型债权重组损失率促销点位进行抽

样测试，验证其计算预期信用损失率的准确性及合理性；

· 对相关应收账款预期信用损失进行了重新计算，以验证其准确性；

（5）针对上汽红岩划分为按账龄组合风险计提预期信用损失准备的应收账款：

· 对该部分应收账款执行了账龄测试，以验证其账龄信息的准确性；

· 分析了上汽红岩用于计算该部分应收账款预期信用损失准备所使用的账龄迁徙模型，以评价该模型用于计算预期

信用损失准备的合理性；

· 对不同账龄段的应收账款预期信用损失率以及最终组合风险计提的预期信用损失准备执行了重新计算，以验证其

准确性；

经审计，年审会计师认为2024年度及2023年度公司对应收账款计提预期信用损失准备的计算方式和计提依据是合理

的，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要求，计提的预期信用损失准备是充分合理的。

6、关于其他应收款。 2024�年末，公司其他应收款账面余额 2.96亿元，其中代垫款 2.52�亿元，主要系上汽红岩为客户

提供担保垫付款项。 期末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余额为 2.44�亿元。

请公司：（1）补充披露代垫款期末余额前 10�名欠款方的具体情况，包括客户名称、是否为关联方、交易背景、代垫金

额、坏账计提比例、对该客户应收账款余额及坏账计提比例；（2）补充披露其他应收款坏账计提比例的计算依据，说明公

司对同一客户应收账款、代垫款坏账计提比例是否存在明显差异，如是，请说明原因。

【回复：】

（1）补充披露代垫款期末余额前 10�名欠款方的具体情况，包括客户名称、是否为关联方、交易背景、代垫金额、坏账

计提比例、对该客户应收账款余额及坏账计提比例；

公司代垫款期末余额前 10�名欠款方的情况见下：

单位：万元

名称

是否为关

联方

其他应收款原

值

信用减值准

备

其他应收款坏账

计提比例

应收账款原

值

应收账款坏账

计提比例

重庆***有限公司（1） 否 3,746.78 3,546.78 94.66% 无 无

河北***有限公司 否 2,969.95 2,969.95 100.00% 9,966.42 99.89%

重庆***有限公司（2） 否 2,779.55 2,281.41 82.08% 无 无

陕西***有限公司 否 2,554.79 2,491.47 97.52% 无 无

福州***有限公司 否 2,277.62 2,187.53 96.04% 677.34 96.04%

包头市***有限公司 否 2,078.63 2,078.63 100.00% 无 无

哈尔滨***有限公司 否 1,799.84 1,583.77 87.99% 5,344.43 87.99%

重庆***有限公司（3） 否 1,567.25 1,567.25 100.00% 1,097.90 100.00%

大连***有限公司 否 824.46 824.46 100.00% 103.38 100.00%

河北***有限责任公司 否 665.57 665.57 100.00% 299.56 100.00%

以上均为上汽红岩之代垫款，其交易背景为：上汽红岩与金融机构及经销商签订三方协议，上汽红岩向经销商(或用户)销

售产品，由金融机构收取经销商(或用户)一定比例的保证金并为经销商(或用户)全额开具银行承兑汇票(或全额支付现金)

予上汽红岩，后续由经销商(或用户)逐期向金融机构偿还金融机构的垫付款项，如出现经销商(或用户)逾期未归还的情况，

需由上汽红岩将经销商(或用户)剩余未归还的款项先行向金融机构垫付，从而形成上汽红岩对经销商(或用户)的其他应收

款。

（2）补充披露其他应收款坏账计提比例的计算依据，说明公司对同一客户应收账款、代垫款坏账计提比例是否存在

明显差异，如是，请说明原因：

公司的其他应收款中的高风险款项与应收账款中的高风险款项的计算依据一致，即将重卡业务（上汽红岩）的其他

应收款-代垫往来款评估为高风险款项，对该高风险款项单项评估其预期信用损失。对相关经销商代垫往来款的坏账比例

计算方式，与前述公司回复中上汽红岩针对2024年末全部存在终端垫款的经销商（即前述回复中“其余各经销商应收账

款以及终端垫款(剩余104家)” 的部分）的计算方式一致；上述公司的重卡业务中对同一客户应收账款、代垫款坏账计提比

例基本一致，因比例计算尾差造成的计提金额差异影响很小。

公司年审会计师的核查意见如下：

年审会计师执行了如下审计程序：

（1）获取截止2024年12月31日的其他应收款清单，对主要其他应收款余额执行了函证程序；

（2）访谈上汽红岩管理层以及财务、销售等业务部门负责人，了解其他应收款尤其是垫款形成的原因，了解上汽红岩

针对其他应收款信用风险的不同特征进行类别划分的标准以及各类别预期信用损失率的评估标准；

（3）对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查看2024年的回款情况，通过测试期后回款，获取其他回款预期证据等方式，

复核管理层确定的减值模型中所使用的重要输入值是否合理，复核管理层对单项应收款项的预期信用损失准备计提是否

合理；

（4）复核公司对同一客户应收账款、代垫款坏账计提比例是否一致。

经审计，年审会计师认为2024年度公司对其他应收款计提预期信用损失准备的计算方式和计提依据是合理的，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要求，计提的预期信用损失准备是充分合理的。公司对同一客户应收账款、代垫款坏账计提比例基本

一致，因比例计算尾差造成的计提金额差异影响很小。

特此公告。

上海新动力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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